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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組：法警 

科    目：刑事訴訟法概要 

子虹老師解題 

一、甲、乙、丙三人與丁、戊素有怨隙，某日趁丁赴戊宅作客時，甲、乙、丙三人合議分持棍棒

強行進入戊宅中，將丁、戊擊傷（丁、戊二人皆僅受普通傷害），甲、乙、丙三人在擊傷丁、

戊之際，並同時故意砸毀戊宅客廳中之花瓶、桌椅後離去。案經戊依法向檢察官對甲提出傷

害告訴， 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對甲提起傷害罪之公訴。關於上開檢察官所提之公訴，其效

力如何？試申論之。（25 分） 

★★★ 

告訴主觀不可分原則、告訴客觀不可分原則 

【擬答】： 

 

 

按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39 條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

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此即告訴主觀不可分原則。蓋告訴權之行使，僅允許告訴人對犯罪事

實告訴與否，有自由決定之權，並非允許其可選擇告訴犯人之意。因此，一旦告訴人選擇對

一案件提出告訴，告訴效力便及於所有犯人，並不限於告訴人所指涉之犯人，以期共犯間之

訴追公平。 

 

告訴人對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一部提出告訴，告訴效力於一定情況下，將及於案件之

全部，此即為告訴客觀不可分原則。蓋若案件全部均屬告訴乃論之罪，各部分之被害人又屬

同一人，則告訴人對犯罪事實之一部提出告訴者，告訴效力將及於犯罪事實之全部。惟若係

一行為數罪（想像競合犯）或數行為數罪(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等情況，多數說認為就

犯罪事實一部提出告訴之效力，不及於未經告訴之他部，以尊重被害人之訴追意願。 

 

由於甲、乙、丙三人共犯告訴乃論之罪，且均為絕對告訴乃論之罪，訴追條件一致，是依本法

第 239條之規定，戊對甲提出傷害告訴之效力，及於共犯乙、丙對戊傷害之犯行。 

 

由於戊並未對甲、乙、丙三人侵入住居部分提起告訴，是如侵入住居部分與傷害部分構成裁判

上一罪關係，則依多數說見解，既然戊未對此部分提出告訴，則不為傷害告訴所及，以尊重被

害人訴追之意願。 

 

由於戊並未對甲、乙、丙三人毀損器物部分提起告訴，且毀損行為與傷害行為間不具有裁判上

一罪之關係，故不為告訴效力所及。 

 

由於不同之被害人其告訴權各自獨立，故戊提出傷害告訴之效力，不及於傷害丁之部分，即使

傷害丁、戊之行為構成裁判上一罪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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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任職於某地方檢察署擔任法警之工作多年，因執行職務關係，協助檢察官偵辦某社會矚目

之重大刑事案件，因而知悉該案件之部分案情。某日該案件召開偵查庭前夕，大批新聞媒體

記者蜂擁而至，欲採訪該案之案情，檢察署偵查庭前因而人聲鼎沸人群推擠秩序大亂。甲為

維持現場秩序、避免人群推擠，俾利偵查庭之順利進行，乃於檢察署之門口大廳回答新聞媒

體記者提問，被動說出該案件涉案者之身份與部分案情。 甲之上開行為是否違反刑事訴訟法

之相關規定？試申論之。（25 分） 

★★  

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秘密偵查原則 

【擬答】： 

本題涉及刑事訴訟法「秘密偵查原則」之概念，說明如下： 

按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45 條第 1 項規定，偵查，不公開之。此規定即為「秘密偵查

原則」與「偵查密行原則」，其內涵包括「偵查程序不公開」與「偵查內容不公開」兩部分。

偵查程序不公開係禁止公開偵查之作為，以維護偵查之順利進行及保護證人；而偵查內容不

公開係禁止公開偵查發現之事實，避免對於未經定罪被告之名譽造成損害，甚至侵害被害人、

關係人之名譽或隱私。 

至於，適用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員，依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之規定，應指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

所稱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辯護人及告訴代理人以外，依其法定職務於偵查程序為訴訟行為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 

本題甲之行為應已違反「秘密偵查原則」，說明如下： 

本題甲為法警，其法定職務雖非執行偵查程序之訴訟行為，然應屬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是

其於從事偵查輔助工作時，所知悉之偵查程序及內容，即應遵循本法第 245 條第 1 項之「秘

密偵查原則」。 

然而，甲卻於偵查期間回答記者媒體之提問，並告知涉案人之身分、部分案情，即存有違反

「秘密偵查原則」之情形。亦有觸犯刑法第 132 條所規範「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

可能，併予敘明。 

 

三、甲、乙二人為雙胞胎兄弟，長相體態相似，分居多年。某日丙行走於路上，遭遇機車搶匪乙

將其手持提包搶走，恰遇附近巡邏之司法警察，遂立即向巡邏之司法警察報案，並坐上警車

與司法警察緊追搶匪。追逐中，丙將乙所騎乘之機車車牌 CBL-110 及乙之長相體態特徵記下

並提供巡 邏之司法警察，司法警察透過警用車牌資訊查詢系統查出該車車主丁登記住址為附

近某民宅。司法警察乃強行進入該民宅內，突見雙胞胎兄弟之甲坐於客廳中，誤認為搶嫌乙，

遂將甲逮捕，並於甲身上衣物口袋內搜得微量安非他命毒品 1 小包；另於停放在該民宅附近

停車場之車牌 CBL-110 機車置物箱內搜得改造手槍 1 把，方予以查扣。司法警察所實施之上

開程序是否合法？所得之安非他命毒品、改造手槍有無證據能力？試申論之。（25 分） 

  

 

【擬答】： 

本題涉及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2 款「緊急搜索」之要件及目的，說明如下： 

按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二、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

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是此種搜索重在發現「應受拘捕之人」，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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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式應受拘捕目的之限制，除於搜索過程中意外發現應扣押之物得予扣押外，不得從事逸

出拘捕目的之搜索、扣押行為，並應於拘捕目的達成後立即終止（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59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因此，本題警察發現車主丁之地址，確信騎乘該機車之乙應在丁之住宅內，並為逮捕現行犯

之目的，而搜索丁宅應符合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要件，惟其仍應受拘捕目的限制，

即警察搜索丁宅目的應係拘捕犯罪嫌疑人乙。 

本題所扣得之毒品及改造手槍之證據能力，說明如下： 

扣得之毒品部分，應無證據能力： 

按「本條就另案扣押所取得之物，雖僅規定「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而無類如同

法第一百三十七條「附帶扣押」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應報由法院事

後審查該扣押之合法性，惟鑒於其仍屬事先未經令狀審查之扣押，對扣押物而言，性質上

與無票搜索無殊，故案件遇有司法警察機關實施「另案扣押」時，法院自仍應依職權審查

其前階段之本案搜索是否合法，苟前階段之搜索違法，則後階段之「另案扣押」應屬第二

次違法，所取得之證據應予排除；至若前階段之搜索合法，則應就個案之具體情節，審視

其有無相當理由信其係得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是否為司法警察意外的、偶然的發現？以

及依扣押物之性質與有無扣押之必要性，據以判斷「另案扣押」是否符合法律之正當性，

並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448 號刑事判

決意旨參照） 

本題，警察誤甲為乙之逮捕程序即非適法，是警察即無權對甲施以本法第 130 條之附帶搜

索。而依題示，警察亦為徵得甲之同意，是亦不符合「同意搜索」之要件，則警察對甲所

為之搜索應不合法。又警察所扣得之毒品，依本法第 152 條規定應屬另案應扣押之物，雖

得扣押之，然應送交該管法官或檢察官。至於有無證據能力，依據上開實務見解，若前階

段之搜索行為不合法，則後階段之另案扣押行為應屬第二次違法，所取得之證據應予排除，

故本題扣得之毒品，應無證據能力。 

扣得之改造手槍，應無證據能力： 

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之「另案扣押」，係源自於「一目瞭然」法則，亦即

執法人員在合法執行本案搜索、扣押時，若在目視範圍以內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得無令

狀予以扣押之。所謂另案，不以已經發覺之案件為限，以便機動性地保全該證據，俾利於

真實之發現及公共利益之維護；但為避免執法人員假藉一紙搜索票進行所謂釣魚式的搜括，

此之扣押所容准者，應僅限於執法人員以目視方式發現之其他證據，而非授權執法人員為

另一個搜索行為。」(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448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本題，警察緊急搜索之範圍應僅限於丁之住宅，而依據實務上所肯認之「一目瞭然法則」，

警察合法搜索之範圍自然不及於住宅附近停車場之機車，因此，依據上開實務見解，警察

搜索機車之行為既非適法，則其扣押改造手槍之行為亦屬第二次違法行為，其所扣得之改

造手槍，即應無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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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謂「簡式審判程序」？何謂「簡易判決處刑」？兩者間有何異同？試申論之。（25 分） 

★★ 

刑事訴訟法第 273-1 條、第 273-2 條、第 449 條至第 455-1 條 

【擬答】： 

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 273-1條、第 273-2條）： 

制定目的： 

為了合理分配有限司法資源，避免耗費不必要的審判程序，減輕法院審理案件的負擔，以達

訴訟經濟之要求；另一方面可使訴訟儘速終結，讓被告免於訟累，法院對於符合法定要件之

非重大刑事案件，在被告對於起訴事實無爭執之情況下，簡化證據之調查以速判，此即所謂

簡式審判程序。 

何種案件可以採行簡式審判程序：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以外之罪。 

 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案情已臻明確。 

 

 

簡式審判程序與通常審判程序有何不同？ 

簡式審判程序的證據調查不受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第

一百六十一條之三、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及第一百六十四條至第一百七十條規定之限制。所

以簡式審判程序不需像通常審判程序，應由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449條至第 455-1條）： 

程度予以層級化，減少被

告訟累，節省司法資源，並以書面審理為原則。 

適用條件： 

地方法院第一審管轄案件。 

事實證據已經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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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檢察官聲請或法院逕行適用簡易判決處刑。 

法院僅能下 4 種刑之宣判：緩刑、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兩者之異同： 

相同點：不適用傳聞法則、不需合議行之。 

相異點：簡式程序被告需自白，簡易判決處刑未必自白、簡式程序僅簡化調查證據程序，仍

需言詞辯論，簡易判決處刑原則不言詞辯論、簡式程序未必為略式判決，簡易判決處刑可為

略式判決。 

 

 

https://www.public.com.tw/

